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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2011-024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和方式：

2011

年

10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2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在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

会广场

17

楼董事会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4

、会议召集人、主持人和列席人员：董事长李建华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董事会秘

书刘艳梅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5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聘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经总经理

刘宪女士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鲁晓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

满。

4

名独立董事就上述四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一致同意。

三、备查文件

1

、四届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鲁晓华先生简历

鲁晓华先生：

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

生，《广东金融》特约编委。长期从事银行经营和管理工作，有良好的理论及宣传成果，先后获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央及省级新闻媒体奖项

2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专著（合著出

版）

1

本。

2005

年

-2007

年

7

月就职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

2007

年

8

月

-2011

年

9

月就职于华

夏银行广州分行。

鲁晓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截止至

2011

年

10

月

30

日，未

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鲁晓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和《公司章程》第

156

、

15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

以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的情况；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以及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具备正常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必需的职业操守、专业水平

和管理经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要求，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证券代码：

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2011-048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今年陆续

与加拿大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签订了豌豆采购合同， 规避因原料

供应不稳定性而产生的风险，节约原料采购成本，为公司

2011

年业绩增长奠定基础。为确保合

同顺利，公司拟向交通银行烟台招远支行申请

5,000

万贷款。

一、贷款基本情况

贷款期限：自贷款协议签订之日起

1

年。贷款利率：按银行基准利率上浮

8%

。

二、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及股东会、董事会授权：新增贷款单笔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低于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的，由半数以上的董事签字方为有效。其中，须包括董事长和

2

名独立董

事。公司申请向交通银行烟台招远支行申请

5000

万贷款的议案已经董事长杨君敏先生、独立

董事赵学伟先生、独立董事王盛军先生审核签字通过，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贷款，是公司正常的

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累积贷款数额

截止到本次申请贷款之前，公司累计银行贷款

3000

万元。

四、备查文件

1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烟台招远支行申请贷款的审核意见。

2

、公司与交通银行烟台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

*ST

偏转 公告编号：

2011-049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34

次工作会议审核， 获得有条件通

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720

证券简称：祁连山 编号：临

2011-037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7

亿元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发行了

201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实际发行金额为

7

亿元人民币，资金已于

10

月

26

日全部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1

、中期票据名称：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

、中期票据简称：

11

祁连山

MTN1

3

、中期票据代码：

1182291

4

、中期票据期限：

5

年

5

、计息方式：附息固定

6

、起息日期：

2011

年

10

月

26

日

7

、兑付日期：

2016

年

10

月

26

日

8

、计划发行总额：

7

亿元

9

、实际发行总额：

7

亿元

10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

11

、发行利率：

7.99%

12

、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后，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做好后续工作，相关公告将在中国货

币网和中国债券信息网上刊登。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1-052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201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9: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1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四

)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张冬梅

(

五

)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0

月

26

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53

人，代表股份

58,855,729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63.62%

。

(

二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38

名，代表股份

57,214,539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61.85%

。

(

三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

人，代表股份

1,641,19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77%

。

(

四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

构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791,6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

；反对

64,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0

股。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791,6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

；反对

64,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0

股。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791,6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

；反对

29,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弃权

3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蓝晓东、张永军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

一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二次临时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5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28

日，有媒体刊登记者文章《巨轮股份关联交易调查》，本公司正对相关

报道内容进行调查。为避免引起股票及衍生品种价格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特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巨轮股份，证券代码：

002031

）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债券简称：巨轮转

2

，债券代码：

129031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待调查

结果公布后复牌。

本公司将对此次事件调查结果及时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由此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３８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４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为解决农村的中小规模客户在畜牧水产养殖经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困难，公司为购买和

使用本公司产品的客户进行贷款担保。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对外担保情况披露如下：

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１０

，

５４７．５０

万元。

二、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担保金额最大的前五位被担保人情况

提供担保公司 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方

及与公司的关系

担保

总额

（万元）

贷款期限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事项

被担

保方

资信

情况

审批

部门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实际发

生额

（万元）

通威农业担保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分公司

琼海言均达水产有限公司

公司产品客户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２．２８－

２０１２．２．２４

主合同债务

履行完毕之

日起两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申请采购通威饲料专

项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

份有限

公司总

经办

有

５００

通威农业担保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分公司

海南建一饲料有限公司

公司产品客户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６．２０－

２０１２．６．１５

主合同债务

履行完毕之

日起两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申请采购通威饲料专

项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

份有限

公司总

经办

有

５００

通威农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

司

丁万林

公司产品客户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７．１８

２０１２．４．３０

主合同债务

履行完毕之

日起两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江苏大丰

江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采购通威饲料

专项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

份有限

公司总

经办

有

５００

通威农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

司

四川润兆渔业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

３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５－

２０１２．９．２４

主合同债务

履行完毕之

日起两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彭州市支行申

请 “鲟鱼及鱼子酱加工

基地” 项目建设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

份有限

公司总

经办

有

３００

通威农业担保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分公司

海南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

限公司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１．６．２０－

２０１２．５．３０

主合同债务

履行完毕之

日起两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申请采购通威饲料专

项借款提供担保

良好

通威股

份有限

公司总

经办

有

３００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最低赎回、转换转出

及最低持有份额限制的公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起，将旗下部分基金的场外最低赎回、转换转出份额及最低持有份额调整为统一数额。

具体调整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调整前的限制

数额

调整后的限制

数额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份

１００

份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５

５００

份

１００

份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０６

调整后，若某笔份额减少类业务（仅限场外）导致投资者的单个交易账户内，所持有的本公

司旗下基金的单只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的， 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该基金持有人持有的相应

基金的基金份额做全部赎回处理。敬请投资者注意。（份额减少类业务指赎回、转换转出、非交

易过户、转托管等业务，具体种类以中登公司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

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下午

５

点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

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召开，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

７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陈志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株式会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

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株式会

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收购及后

续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聘请本次收购评估、审计机构以及办理增资、转让等后续相关事

宜。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

国际北楼

２８

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的方

式召开。

会议通知的详细内容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下午

６

点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召开， 会议通知已按

规定提前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付小珍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收购株式会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

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株式会

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株式会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

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收购方”）与株式会社易买得（简称

“出售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以人民币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的四家外商独

资企业，即：宁波易买得商业有限公司、常州新世界易买得商业发展限公司、泰州新世界商业

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完成后，宁波易买得商业有限公司、常州新世界易买得商业发展限公司、泰州新世界

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收购株式会社易买

得所属四家外商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三）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情况介绍

株式会社易买得是韩国国内第一家大型超市、全球综合零售企业。早在

１９９３

年，株式会

社易买得就作为韩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型超市开业，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止，已经在韩国国内开设

有

１３６

家连锁分店，在中国开设有

２７

家分店，是韩国最大的大型超市。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表一：宁波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宁波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２８８３７

法定代表人 郑午默

注册地址 浙江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

６８

号

投资总额 伍仟万美元

注册资本 贰仟万美元

实收资本 贰仟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设立日期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日

经营期限 叁拾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至

２０３８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经营范围

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盐（上述项目在许

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百货、日用杂货、一类医疗器械、服装、工艺饰品、金银首

饰、珠宝首饰、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材的零售；自营商品进出口业

务；组织国内商品出口业务；组织国内农畜产品收购；经营相关的仓储配货、所

销售产品的售后服务、咨询服务、柜台租赁、为本公司设计和制作照片、灯箱、霓

虹灯及印刷品广告等配套业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 株式会社易买得 【

１００

】

％

年检 已经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年检

股权质押 无

分支机构 宁波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兴宁店

对外投资 无

表二：常州新世界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常州新世界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６６５

法定代表人 郑午默

注册地址 常州市吊桥路

２９

号

投资总额 伍仟万美元

注册资本 贰仟万美元

实收资本 贰仟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设立日期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经营期限 叁拾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各类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粮油及制品、保健食品、冷冻食品、

鲜肉、水产、水果、鲜蛋、熟食卤菜、寿司零售、烘烤类糕点、面包、裱花蛋糕制售。

一般经营项目：商品零食（含代销）（百货、酒、日用杂货、医疗器械（限一类）、服

装、工艺饰品、金银首饰、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材）；自营商品进出

口业务；组织国内商品出口业务；组织国内农副产品收购；柜台出租。

股东及持股比例

（株）新世界（营业执照）

株式会社易买得（批准证书）

【

１００

】

％

年检 已经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年检

股权质押 无

分支机构

常州新世界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晋陵店

常州新世界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奥体店

常州新世界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广电店

对外投资 无

表三：泰州新世界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泰州新世界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８９９

法定代表人 郑午默

注册地址 泰州市海陵区海陵北路

２８８

号

投资总额 贰仟万美元

注册资本 壹仟万美元

实收资本 壹仟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设立日期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经营期限 叁拾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３９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零售（商品类别限《食品流通许可证》核定

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其他商品零售（含代销）：百货、日用杂货、医疗器械（一类

非行政许可产品）、服装、工艺饰品、金银首饰、珠宝饰品、花卉、文化体育用品及

器材、通迅设备、家用电器、五金家具、电子产品、建材、汽车及摩托车零配件；自

营商品进出口业务；组织国内商品出口业务；组织国内农副产品收购；柜台租

赁；咨询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

株式会社新世界（营业执照）

＠

株式会社易买得（批准

证书）

【

１００

】

％

年检 已经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年检

股权质押 无

分支机构 泰州新世界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坡子街店

对外投资 无

表四：杭州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杭州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０９１

法定代表人 郑午默

注册地址 杭州市江南大道

２２８

号

投资总额 肆仟玖佰万美元

注册资本 贰仟万美元

实收资本 贰仟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设立日期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

经营期限 叁拾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３８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

商品零售：食品（范围详见《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药

品（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有限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百货、日用杂货、医疗器械（限国产一类）、服装、工艺饰品、金银首饰、珠宝饰

品、花卉、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通讯设备、家用电器、五金家具、电子产品、建材、

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组织商品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

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组织国内农副产品（不含

食品）收购；经营相关的配套服务；仓储（除危险品）配货，所销售产品的配送、配

销；咨询服务。上述涉及配额、许可证及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

股东及持股比例

韩国株式会社新世界（营业执照）

株式会社易买得（批准证书）

【

１００

】

％

年检 已经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年检

股权质押 无

分支机构 杭州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滨江店

对外投资 无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表一：宁波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３

，

９４２

，

４５８．２２ ９３

，

８５１

，

２４４．４９

负债

３４

，

７７３

，

４６７．５０ ２４

，

６１５

，

０２６．４３

净资产

４９

，

１６８

，

９９０．７２ ６９

，

２３６

，

２１８．０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２

，

０４１

，

３１６．０６ ９０

，

４５１

，

５９９．１２

净利润

－１７

，

５３２

，

７５０．３１ －２８

，

８５８

，

０７７．８１

表二：常州新世界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３０

，

１５５

，

８３９．１２ １６０

，

８７７

，

９０１．１２

负债

６２

，

９２８

，

０４４．７２ ４７

，

２９３

，

０７０．３１

净资产

６７

，

２２７

，

７９４．４０ １１３

，

５８４

，

８３０．８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８

，

８８９

，

６８１．２４ ４２

，

５５３

，

４９７．７５

净利润

－４０

，

９４８

，

０６３．７５ －２１

，

８３６

，

１６９．１９

表三：泰州新世界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４

，

５８５

，

３３２．４２ ４５

，

６００

，

５９４．３０

负债

８

，

１５２

，

１１６．２２ １６

，

８６７

，

３０２．６６

净资产

３６

，

４３３

，

２１６．２０ ２８

，

７３３

，

２９１．６４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５

，

２４３

，

３８５．５５ ４３

，

２９０

，

５４９．７９

净利润

－１０

，

６１９

，

３７２．９８ －１９

，

０６１

，

４０８．３６

表四：杭州易买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３

，

７７１

，

２０９．１８ １５８

，

９９５

，

１５１．９０

负债

３８

，

７５０

，

４５７．９７ ３４

，

４３８

，

３６６．１８

净资产

１２５

，

０２０

，

７５１．２１ １２４

，

５５６

，

７８５．７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２

，

１７５

，

７５５．２７ １１４

，

５４６

，

４０４．１８

净利润

４６３

，

９６５．４９ －４

，

７９７

，

０６９．２２

注：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价

双方约定目标股权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１２５００

万元（简称“最初交易对价”）。最初交易对

价是根据出售方于签署本协议之前提供给收购方的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会计资料显

示之净资产（简称“基准净资产”）确定的。根据出售方提供的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会计

资料计算的基准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７７８５

万元。

交易对价的调整：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５

个营业日内收购方开始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

查。收购方将尽职调查结果披露给出售方，双方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及目标公司的

２０１０

年会计

政策 （以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

年的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没有变化为前提） 对目标公司截止至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经过尽职调查确定的净资产额称

为“尽职调查净资产”。如果尽职调查净资产与基准净资产之间产生的差异在最初交易对价的

５％

以内（包括本数）的，双方不调整交易对价，即交易对价与最初交易对价一致；如果尽职调查

净资产与基准净资产之间产生差异超过最初交易对价的

５％

的， 则按实际差异数额相应增减

交易对价。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及汇款方式

双方同意，收购方分

３

次支付交易对价，第一次为交易对价的

２０％

，第二次为交易对价的

３０％

，第三次为交易对价的

５０％

。

出售方和收购方在遵守中国法律规定（包括外汇管理法规）的前提下，有义务相互积极配

合出售方将交易对价转入出售方在境外的账户内。如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交易对价的境外

汇款需要以收购方名义汇往出售方境外账户时，则出售方应将已收取的所有交易对价转账至

双方监管账户，由收购方按照规定汇往出售方境外账户。届时，收购方应协助办理出售方及外

汇部门要求的有关交易对价境外汇款的所有事项（制作必要的文书，提供材料等）。

（三）尽职调查

出售方应提供必要的条件协助收购方进行尽职调查。尽职调查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双方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及目标公司的

２０１０

年会计政策 （以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

年的会计准

则及会计政策未进行实质性调整为前提）对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库存商品

的调查方法根据

２０１０

年会计审计方法进行， 库存商品的盘点移交日程由双方根据本协议的

约定另行协商确定具体时间。经盘点确认后的库存商品的调查结果反映在尽职调查净资产上

进行调整。

收购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实施尽职调查，请求出售方提供与经营，财产，财务或其他相

关材料的，出售方应当在不影响其正常经营情况下尽力配合。

（四）解除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可予以解除。但是，取得商务部门对本协议的批准之后不得

解除。

１

、出售方和收购方可以书面协议解除本协议。

２

、一方当事人（“违约方”）严重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及其他约定， 且自收到对方（“非

违约方”）要求其补救违反事项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仍未能补救该等违约事项的，非违

约方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协议。

３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６

个月内（简称“审批期限”），若无法取得

４

个目标公司的所有批

准，任何一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五）赔偿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陈述与保证，或本协议项下承诺、义务及其他约定，由此给对方

造成损害或损失时，应赔偿该等损害或损失。如有本协议未能取得商务部门批准或在取得商

务部批准之前终止本协议的，则有过错一方根据本协议项下违约责任之约定承担缔约过失责

任。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本协议自双方及其合法授权代表签署日期生效。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相关事宜自该

股权转让协议得到商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３

、费用及税款：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外，各方均应自行承担各自就签署、履行本协议及

其他就本次交易而课征、导致或发生的任何费用、经费及税款。

４

、争议解决：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

解决。本协议签署、效力、履行、解释及其他与本协议相关的事项均应适用中国法律。

五、交易定价依据

１

、 本次交易价格即交易对价系双方以市场原则定价， 以出售方提供的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会计资料显示之净资产及其在当地的零售网点优势做为定价依据， 经双方充分协

商确定此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根据出售方提供的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

会计资料计算的基准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７７８５

万元。

２

、资金来源：本次收购资金使用本公司自有资金。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收购株式会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 有利于公司快速介入

江苏、浙江当地的零售市场，能够拓展公司省外发展空间，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公司

省外拓展的战略目标，对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将有积极影响。

七、审批流程

针对本次交易，公司已经过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审议通过， 同时将本次交易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八、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本次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公司收购株式会社易买得所属

四家外商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

九、风险揭示。

本次股权收购尚需获得商务部门批准，故本次交易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株式会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开始；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收购株式会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收购及后续相关事宜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应持有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５

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７２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８２

邮编：

３５０００３

联系人：龚严冰、戴文增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请在相关的表决意见项

下划“

√

”）：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收购株式会社易买得所属四家外商独资企业

１００％

股权的议

案》

２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收购及后续相关事宜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对任何上述议案的表决未作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票表

决。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额：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及照此格式的签名件均为有效。）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本周期即将到期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生效。本基金保本周期为三年，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三个公历年后对应日止。如该

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本基金保本周期即将届满，并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变更为一只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

同时，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以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根据基金合同的

相关约定作相应修改。上述变更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将提前在临时公告或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为了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便于广大投资者审慎做出到期选择（投资者可选择在保本

周期到期后赎回基金份额、 将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或继续持有变更

后的该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于近期逐步披露本基金

保本周期到期的各项安排，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

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